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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地址：10015 臺北市福州街15號

承辦人：李忠仁

電話：(02)23680816#353

傳真：(02)23673883

電子信箱：jr@moea.gov.tw

受文者：雲林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03月12日

發文字號：經企字第1090460120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JCS3710904601200.pdf、JCS3810904601200.odt)

主旨：「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

事業紓困振興辦法」，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9年3月12日

以經企字第10904601200號令訂定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

（含法規條文）1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院109年3月11日院臺經字第1090166136號函辦

理。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行政院法規會、內政部、外交部、國防

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勞動

部、科技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僑務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國立故宮博物院、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海

洋委員會、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經濟部能源

局、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經濟部

礦務局、經濟部中區聯合服務中心、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經濟部研究發展委員

會、經濟部技術處、經濟部商業司、經濟部礦業司、經濟部會計處、經濟部法規

委員會、經濟部國際合作處、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南區聯合服務中心、金

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宜蘭縣政府、桃園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

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臺東縣政

府、花蓮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臺北市

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全國工業

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工業協進

會、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財團法人台灣中小

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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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省商業會、台灣省工業會、臺北市中小企業輔導服務中

心、基隆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桃園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新竹市中小企業服務

中心、新竹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宜蘭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花蓮縣中小企業服

務中心、南投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彰化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雲林縣中小企業

服務中心、嘉義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嘉義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高雄市中小企

業服務中心、屏東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臺東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澎湖縣中小

企業服務中心、金門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臺中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臺南市中

小企業服務中心、苗栗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新北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台北市

工業會、新北市工業會、基隆市工業會、宜蘭縣工業會、桃園市工業會、新竹市

工業會、新竹縣工業會、苗栗縣工業會、台中市工業會、臺中市總工業會、彰化

縣工業會、南投縣工業會、雲林縣工業會、嘉義市工業會、嘉義縣工業會、台南

市工業會、臺南市總工業會、高雄市總工業會、澎湖縣工業會、屏東縣工業會、

台東縣工業會、花蓮縣工業會、高雄市工業會、金門縣工業會、新北市商業會、

宜蘭縣商業會、基隆市商業會、桃園市商業會、新竹縣商業會、苗栗縣商業會、

屏東縣商業會、彰化縣商業會、花蓮縣商業會、南投縣商業會、澎湖縣商業會、

嘉義縣商業會、連江縣商業會、金門縣商業會、嘉義市商業會、台南市商業會、

台北市商業會、新竹市商業會、臺中市大臺中商業會、臺南市直轄市商業會、高

雄市新商業會、雲林縣商業會、台東縣商業會、臺中市商業會、中華民國全國商

圈總會、臺灣商圈產業觀光發展聯合總會

副本：

06





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

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

營運困難之產業（以下簡稱受影響產業）如下：

一、製造業。

二、服務業。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產業。

本辦法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

營運困難之事業（以下簡稱受影響事業），應符合

下列要件：

一、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

、稅籍登記之本國營利事業，或依商業登記

法第五條得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業。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起任連續二個月

，其平均營業額較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以前

六個月或前一年同期平均營業額減少達百

分之十五，經主管機關、受主管機關委任、

委託之機關（構）或金融機構認定屬實。

本辦法所稱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指受影響事業

中，合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各款所列基準之

事業。

第四條　　為協助受影響產業、事業紓困、振興，主管機關

得推動下列措施：

一、資金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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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升級。

三、數位轉型。

四、消費促進。

五、環境優化。

六、出口拓銷及會展產業提振。

七、人才培訓。

八、其他紓困振興措施。

第五條　　受影響事業於本辦法發布日前已辦理之貸款，

得申請展延本金償還期限；原由中小企業信用保證

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提供信用保證之貸款，其

展延期間第一年之保證手續費免予計收。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之前項貸款，主管機關得補

貼金融機構辦理利息減免。補貼期限最長一年，補貼

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

機動利率計算，每家事業補貼金額以新臺幣二十二

萬元為上限。

第六條　　受影響事業所需之營運資金，金融機構得予貸

款，並由信保基金提供十成信用保證，其保證期間

免收保證手續費，由主管機關全額負擔。

營運資金貸款以支付員工薪資及廠房、營業場所

或辦公場所之租金為限，貸款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一

計算。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理第一項營運資金貸款之

利息，主管機關得予補貼。補貼期限最長六個月，補

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

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一計算，每家事業補貼金額以

新臺幣五萬五千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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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響事業於營運資金貸款期間，不得減薪或

裁員。

第七條　　受影響事業所需之振興資金，金融機構得予貸

款，並由信保基金提供最低八成、最高九成之信用保

證，其保證期間免收保證手續費，由主管機關全額

負擔。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理前項貸款之利息，主管

機關得予補貼。補貼期限最長一年，補貼利率最高按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

算，每家事業補貼金額以新臺幣二十二萬元為上限。

第八條　　前三條之利息補貼，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補貼

性質相同者，金融機構或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應擇一

適用，不得重複。

第九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二款規定推動產業升級之

振興措施如下：

一、運用既有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協助

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中小企業即時技術

輔導及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之機制，擴

大補助受影響產業或事業之家數或金額，

結合相關公、協會，協助受影響產業或事業

導入成熟技術、開發新技術或新產品，促成

事業留用研發人員，並提升技術水準，蓄

積成長動力。

二、補助受影響事業，進行既有技術紮根或導

入新興科技，以留用既有研發人才，於一

年期程快速開發產品、製程所需之相關應

用技術。

第十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三款規定推動數位轉型之

振興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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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助餐飲業、零售業、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

媒合外送或電商平台，由既有營運模式切

入數位通路，建立新營運模式。

二、補助餐飲業及零售業上架外送或電商平台

相關費用，協助業者擴大銷售管道。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四款規定推動消費促進

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發行振興抵用券，提振消費者於餐飲業、

商圈、公有市場、列管夜市、觀光工廠、藝

文產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項目之消

費額度。

二、補助餐飲業、零售業、商圈、公有市場及列

管夜市等，辦理行銷活動。

三、辦理餐飲業及零售業大型實體活動、網路

及國際行銷活動。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五款規定推動環境優化

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補助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之地板、路面、

排水、通風、採光、照明等衛生整潔之基

礎工程。

二、協助商圈、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辦理環境

消毒。

三、優化商圈、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之場域特

色、提升空間舒適。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六款規定推動出口拓銷

及會展產業提振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加強運用數位貿易及電子商務推廣國內

產品。

二、擴大洽邀國外買主來臺觀展及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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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國外商務人士來臺參加會展活動後

之觀光旅遊，及國外企業來臺舉辦企業

會議與獎勵旅遊。

四、加強宣傳國內外行銷活動，並傳達我國

管控疫情成效，增進國外買主來臺信心

。

五、補助公、協會於國際重要展覽建置產品主

題館，提升國際能見度。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七款規定推動人才培訓

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對製造業與相關技術服務業提供智慧機

械及數位轉型等在職培訓課程，並提供

在職員工參加課程之培訓津貼。

二、對餐飲業、零售業、商圈、公有市場等相關

從業人員提供門市管理、顧客溝通、食品

衛生、產銷物流、營運管理、數位行銷等

培訓課程。

三、對攤商(販)提供數位知識學習、經營理念

提升、商品陳列、優良市集觀摩等教育訓

練或相關活動。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為協助受影響事業辦理第五條至第

七條所定事項，得提供融資診斷輔導、諮詢及其

他相關服務。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得委由經理銀行辦理第五條第二項、

第六條第三項、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利息補貼作業

。

第十七條　　承貸金融機構應確實完整保存補貼之相關資

料，主管機關得委由信保基金或經理銀行監督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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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撥款，並得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補貼作業情形，

承貸金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得偕同信保基金或經理銀行隨時派

員前往瞭解貸款運用情形，承貸金融機構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承貸金融機構於辦理貸款展延、利息減免及

補貼、營運資金貸款及振興資金貸款貸放後，應

作成紀錄。

　　申貸之受影響事業不得違反第六條第四項或

第八條規定，或未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變更貸款

用途。違反者，承貸金融機構應即收回貸款或補

貼之利息。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督導與執行授信措施，或承貸金融

機構及信保基金辦理第五條至第七條相關事項，

各經辦人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

所造成之呆帳，民營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之各級

承辦人員得免除相關行政及財務責任；主管機關

及公營金融機構之各級承辦人員得依審計法第七

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或

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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